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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之原则 

谢海波 唐瑭 

摘要：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原则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贯穿于整个环境责任保险合同

制度和规范中的根本准则，体现了环境责任保险的精神。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包括保险与防灾防损相结合原

则、保险利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损失补偿原则和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原则等五项原则。其各项原

则内容除了具有一般保险合同原则特点之外，还具有环境责任保险特点。  

    英文摘要：th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ntrac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And it is a radical rule throughout the whole contract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which embodies the spirit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ntract include five principles, such as principle of insurance and precaution, principle of 

insurable interest, principle of Bona fide Good faith, principle of indemnity, principle of prior to protect victim as 

third-party.the principles have characters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ntract, aside from characters of 

general insuranc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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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它是环境侵

权社会化救济的方式之一。环境责任保险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环境责任事故的大量出现和

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应运而生。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环境责任保险业务和保险制度已相对成熟。我国的

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市场才刚刚起步。 [1]目前，我国正在努力加快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2]研究环

境责任保险制度的理论问题对于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保险是一多目标的制

度，自法律之观点言，保险为一种契约，或为由契约而发生之债权债务关系。” [3]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是环

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核心。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原则又是贯穿于整个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制度和规范之中的

根本准则。因此，有必要加以研究讨论之。 

     

    一、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原则之界定 

     

    （一）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原则之内涵分析 

     

    1.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

的，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环境合同，即专门调整生态性物的流转以及相关关系的合同

称为环境合同。 [4]但它具有合同法原则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保险合同法原则的特点。合同法的原则，是

指效力贯穿于整个合同法制度和规范之中的根本准则，是指导合同立法、合同司法和进行合同活动的带有

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 [5] 

     

    2.关于保险合同原则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只存在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不存在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所

谓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保险法之中的，人们在保险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根本性准则。” [6]另一种

观点认为，存在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原则是“保险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7]笔

者认为，前者将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等原则视为其上位概念之保险法的原则，其忽视了保

险法的两大分类。保险法依其调整对象的不同性质，被分为保险公法与保险私法。保险公法包括保险业法

（也称保险事业监督法）与社会保险法。保险私法包括保险契约法与保险特殊法。 [8]保险公法并不适用

上述原则。后者则忽视了保险合同原则除了订立和履行环节应遵守外，还有立法及司法环节同样应被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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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原则之内涵。笔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原则是贯穿于整个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法

律制度和规范之中的根本准则，也是指导和协调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立法、司法和进行合同活动的带有普遍

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 

     

    （二）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原则之外延分析 

     

    1.关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原则外延的几种观点。外延是概念中所反映的具有某些特有属性的对象。 

[9]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原则的外延就是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原则所反映的具有某些特有属性的具体

合同原则。在分析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原则之前，有必要先考察我国保险合同原则。我国学者对合同保

险原则的外延有不同观点。一是认为保险合同原则只有保险利益原则。 [10]二是认为有两个保险合同原则，

包括保险利益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11]三是认为有三个保险合同原则，包括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

则和近因原则。 [12]四是认为有四个保险合同原则，包括保险利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损害补偿原则和

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原则。 [13]五是认为有五个保险合同原则，包括保险与防灾防损相结合原则、最

大诚实信用原则、保险利益原则、损失补偿原则、近因原则。 [14] 

     

    2. 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原则的外延。笔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应包括五大原则：保险与防灾防损

相结合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损害补偿原则和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原则。环境责任保

险合同法律原则不包括近因原则。理由分析如下：近因原则，即最近因果关系原则。近因是指风险与损害

之间，导致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而不是指时间上或空间上最近的原因。 [15]

因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具有间接性的特点，若依传统侵权法的近因理论，则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 [16]笔者

赞同此观点，认为近因原则不适用环境责任保险合同。 

二、保险与防灾防损相结合的原则之贯彻 

     

    （一）保险与防灾相结合原则之意义。 

     

    保险与防灾相结合是保险合同的特有的内容。因为面对各种不可预料且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

故，仅待事故或灾害发生后，用保险进行经济补偿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认真做好防灾防损工作，尽量使

事故或灾害消灭于未然，同样是不能忽视的。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与防灾原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保险

人直接采取的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损失的措施。二是保险人通过保险费率和拨付预付费为杠杆，督促被保

险人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损失的发生。三是指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尽量防止或减少损失的发

生，履行施救义务。 

     

    （二）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与防灾相结合原则之贯彻。 [17] 

     

    具体而言，它要求保险人对作为被保险人的存在污染风险的企业进行调查、提出建议、监督及提供必要

技术力量和采取安全预防措施等。首先，必须调查和分析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特别是对重点隐患的调查。

将隐患多、出现损失可能性大的保险标的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并将情况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为制定预

防和整改措施提供资料。其次，提出合理建议，对重点隐患，可提出隐患整改通知书或建议书。又次，在

投保人执行方案的过程中，保险人应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对情节恶劣，又不愿与保险人配合协助

投保人，保险人应视隐患程度的轻重调整保险费率或拨付预付费，或解除合同。再次，投保人在隐患整改

过程中，若遇到技术问题无法解决是，保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技术力量，包括保险事故发生时，组织技术

力量进行施救，尽可能地控制损失范围和幅度。最后，当保险人了解到保险标的存在隐患或处于危险状态，

无论出于自身利益或社会公益的考虑，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必要时可直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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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应主动与消防、公安、环保、防汛等部门互相配合，制定防灾防损规划和措施等。 

     

    三、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原则之所在 

     

    （一）保险利益原则基本理论 

     

    “无保险利益无保险”。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原则就是指要保人（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生效

的要件。这有两层意思：首先，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才能具有要保人的资格。第二，保险合同生效

的依据。 [18]保险利益的要件包括：该利益是经济上有价值的利益；是可以确定的利益；是合法的利益。 

     

    （二）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原则之所在 

     

    保险利益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有无。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环境责任保

险的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否则所订立的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无效。在此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

就显得尤为重要。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保险利益是产生于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物之间的经济联系，

并为法律所承认的、可以投保的一种法定权利。” [19]保险利益可以分为现有利益、期待利益、责任利益。

责任保险是指保险人因所保责任不发生而免受之不利益。包括普通民事赔偿责任利益等。 [20]即“不受不利

益”之利益。 [21] 

     

    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符合保险利益的要件。它的一般性体现在：一是环境责任保险是有经济价值的

利益。如果企业不出现环境污染侵权事故，应当可以正常经营，保有其财产及可获得的经济利益，但如果

出现污染环境事故被追究赔偿责任，付出巨额的赔款，蒙受金钱损失或不利益。二是环境责任保险是法律

所认可的利益。环境责任保险即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企业巨额赔偿负担，也有利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因

此，为世界各国法律所认可。在英国，开设有环境损害责任保险(Environmental impairment Liability Insurance)

和属地清除责任保险(Own Sit clean—up Insurance)；在美国，有污染法律责任保险(Pollution Legal Liability 

Insurance)。我国法律也承认环境责任保险。同时，环境责任保险的特殊性体现在：其保险利益的一方面是

确定的，即虽合同成立时，利益尚不能确定，但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必能确定。另一方面，是不确定的。

如保险利益存在时间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显性的如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隐性

的如累积型环境侵害。其次，赔偿责任的不确定性，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发生在保险单有效期内的污染而造

成的损害无法把握。因此，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只有具备上述三要件才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 

四、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最大诚实信用之理解 

     

    （一）保险合同之最大诚信原则 

     

    保险合同为最大诚实信用合同，是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的重要原则。由于保险危险是不确定的，保险人

主要是依据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告知和保证来决定是否承保和保险费率的大小。如果投保人欺诈或隐瞒，

就有可能导致保险人判断失误和上当受骗。 [22]因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是否作到诚实信用，

构成保险合同效力的主要因素。 

     

    （二）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之理解 

     

    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同样适用最大诚信原则。因此，合同双方必须履行在以下体现诚实信用： 

     

    1.保险人的诚实信用。首先，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法定义务，不允许保险人以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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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限制或者免除。保险人在订立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时，须考虑被保险人的业务性质以及因其业务活动所

可能造成的污染环境的危险范围，对除外责任及赔偿限额必须向投保人（被保险人）说明。其次，保险人

的弃权。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或者有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权时，明示或者默示

地放弃权利，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再予主张。最后，保险人附随的保密义务。保险人在办理环境责任保

险义务时，对其知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业务和财产等情况，负有保密的义务。 

     

    2.被保险人的诚实信用。首先，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与保险人承保的环境

责任风险有关且重要的事项。如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应当告知包括但不限于对被保险人的

业务活动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评价状况、有害物质储存、生产、从事特种行业生产或运输的许可证情

况，以及因为发生海洋环境责任侵权的记录或者可能发生海洋环境责任的状况等。因为海洋环境责任具有

较其他的法律责任更难以预料的性状，保险人承保环境责任风险时非常谨慎。对于保险单承保的环境责任

风险有关的所有重要事项，投保人隐匿或者告知的事项不实，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因为投保人隐匿

或者告知的事项不实而发生的环境责任，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23]其次，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

务。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致人损害的危险程度发生显著变化，足以影响保险人在订立环境

责任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承担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危险估计的，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义务，保

险人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最后，被保险人索赔协助。被保险人承担损害通知义务，以便保险人能够及

时勘察事故现场、确认损害发生的原因和程度、以决定是否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 

     

    五、损失补偿原则之考量 

     

    （一）保险合同之损失补偿原则 

     

    损失补偿原则最直接的体现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职能。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进行事后救济时，应充分

运用该原则。“损失补偿原则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仅得按其实际所受之损害请求保险人赔偿，不

得因而获取超过损害的利益。” [24] 

     

    （二）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之考量 

     

    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主要包括下面两方面的考量： 

     

    1.损失补偿范围。环境污染遭受的损失是由于污染企业面临环境风险所致。其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五类：

一是刑事责任和罚金；二是清理费用，即清除污染物质，恢复污染地原貌而支付的费用；三是因污染造成

的对第三者身体的伤害和财产的损失；四是因污染而造成的企业停工损失；五是因污染而对企业名誉和公

共关系的损害。 [25]世界各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一般都包括上述二、三两类。按损失补偿原则，投保的污染

损害事故发生后，应按补偿的费用如下：（1）实际损失补偿。目前，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补偿的损失

是以损失程度容易计算的直接损失（如清理污染费用等）进行补偿，未将将恢复生态环境等间接损失纳入

保险范围。（2）合理费用应补偿。合理费用是指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

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和有关诉讼支出。例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保险

人对被保险人采取合理措施清除漏油或者混合物而支出的费用以及补偿有关政府消除被保险船舶有任何程

度过失所致的漏油或混合物而合理支出的费用。（3）其他费用，环境侵权赔偿中涉及相对人排除侵害的费

用是否列入保险利益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把预防性的排除侵害与损害赔偿在环境侵权救济并重。因为

受害人排除侵害的行为实质是在减轻相对人损害赔偿的责任，理应属于被保险人合理预期之内的保险利益

范围，所以，应当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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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赔偿最高限额制。环境污染往往造成巨大损失，赔偿责任难以估计，其金额之高有可能使得企业陷入经

营困难甚至破产的境地。因此，有必要设置赔偿的最高限额。一般赔偿限额的设置分为三类：一是保险期

间的累计最高赔偿额；二是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三是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例如，油污责任保险的赔偿

责任一般为每一事故赔偿限额。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的涉外油污和其他保险责任为例，保险人对每一

事故的最高责任限额为一亿美元。而在渗漏污染险的责任限额一般为保单期限内每一事故项下的最终净损

失。笔者认为，保险公司可以对保险标的实际状况进行风险评估，合理设置保单中赔偿最高限额条款。 

     

    六、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原则之实现 

     

    （一）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原则之趋势 

     

    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原则是指责任保险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局限性，赋予第三人直接对保险人的赔偿请求

权。责任保险合同设立之初，其仅仅是作为被保险人转移其赔偿责任的一种方式，纯粹为被保险人存在。

但责任保险的发展的趋势弱化了保护被保险人的目的，日益强调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利益，最终第三人对保

险人享有直接赔偿请求权。 

     

    （二）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原则之实现 

     

    环境责任保险的功能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性质上为第三人保险。第

三人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是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得以适用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三人存在，被保险人的

赔偿责任无从发生，保险公司也就无须支付保险金。在这个意义上讲，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

是居于代替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赔偿的地位。因此，环境责任保险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时为受害人的利益而存

在，目前，立法则有日益要求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趋势。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

保险人可以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根据该条可以看出，我国并未赋予受害第三者对保险人的直接赔

偿请求权。在美国，许多州承认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并认为保护第三人或者社会大众

是责任保险的主要功能。面对这种趋势及我国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受害人的权益缺乏有效救济

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也应赋予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直接赔偿请求权，优先保护受害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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